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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财购罚决〔202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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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宜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永盛国际9楼
违法事实

根据渝水区审计局对分宜县2019年和2020年政府采购项目审计结果，发现你公司在组织开展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以下行为：“分宜县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运维采购项目”采购文件中存在评审标准未细化量化，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未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的问题。

以上事实有检查工作底稿证据证实。

二、处罚决定和依据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
本机关于2022年9月19日将行政处罚告知书发出，你公司于2022年9月20日签收，截止2022年10月10日本机关未收到你公司的陈述和申辩材料。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赣财法〔2016〕49号）规定，决定对你公司的违法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3000元罚款。

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缴款码通过赣服通或非税收入各代收银行核缴。缴款完成后可自行通过江西省财政厅官网“非税收入收缴门户网站”打印电子票据。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权利告知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或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2年10月11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10月11日印发


